
阳光讯（记者杨月锋）11月17日，在渭南市大
荔县荔盛萝卜专业合作社生产车间里，记者看

到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地将清洗干净的

红萝卜根据大小粗细的不同分拣至不同的区

域，这些红萝卜经过清洗、打包、冷藏等程序后

将发往全国各地。

大荔县城东部地处黄河、洛河、渭河金三角

地带，地势平坦，土壤条件独特，昼夜温差大，光

照充足，在这里，一种被称为“沙苑红”的红萝卜

品种已有600多年的栽植历史，因其根肉肥大、
上下均匀、颜色鲜红、皮薄肉甜、富含维生素等

营养，素有“冬令小人参”之美称。据了解，荔盛

农业红萝卜专业合作社的产品分为袋装萝卜、

精品萝卜和“水果”萝卜。合作社建有冷库和储

藏设备，延长了红萝卜的储存期，从而稳定了红

萝卜的市场价格，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群众的种

植积极性。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带动了当地上

千人从事红萝卜的种植、运输、加工和销售，增

加了群众收入，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目前，大

荔县荔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红萝卜种植基地面

积超过5000亩，托管服务面积近2万亩，仓储能
力1万吨，年收购销售红萝卜2.4万吨，产值3000
万元以上，现有固定员工86人，其中本村劳动力
73人、困难群众13人，今年牵头实现沙苑红萝卜
出口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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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樊晓雨校对杨宏玲

■记者郭璟霖通讯员王怡丁

年末岁尾，公安浐灞分局按照

西安市公安局统一安排，部署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非法运输、储存烟花爆竹

违法犯罪行为，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确

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1月12日，浐水西路派出所依法

查处一起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案，现场

查获烟花爆竹22箱，品类30余种。

11月12日凌晨4时许，浐水西路派

出所民警党楠和同事巡逻至未央区

灞浦八路时，发现一辆白色哈佛SUV
停在路边，车内无人但撑着一把雨伞，

似乎在遮挡着什么，十分可疑，民警立

即上前检查，发现车内装载了一车的

烟花爆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党楠和同事

继续留在现场守候。随后，一男子出

现，民警上前对该男子进行盘问，并要

求其出示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

而该男子赵某无法提供合法运输依

据。随后，民警将涉嫌非法运输存储危

险物质的违法行为人赵某控制，并现

场查获烟花爆竹22箱，品类30余种。

经查，驾驶员赵某不具备任何危

化品运输资质。据赵某供述，本想趁着

深夜无人巡查时偷偷将在渭南蒲城

购买的烟花爆竹运输到西安出售，没

想到被民警抓了个正着。

目前，违法行为人赵某因非法运

输烟花爆竹被公安浐灞分局依法处

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

11月13日，广运潭派出所依法查处

一起非法销售烟花爆竹案，现场查获“盘

鞭”6盘、组合烟花1件、儿童烟花1件。

11月13日13时许，广运潭派出所

民警苏辉和同事在灞桥街道巡查沿

街商铺时，在一家烟酒店内发现非法

存储的烟花爆竹。据该门店经营者

唐某供述，在其销售烟酒过程中，不

时会有顾客询问其店内是否有烟花

爆竹售卖，为扩大经营收入，故从渭南

蒲城购入一批烟花爆竹，在顾客有

购买需求时取出，平时则储存在烟

酒店内。

经民警核查，唐某在未办理烟花

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私

自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现场未设置任

何安全警示标志，未采取防潮、通风、

防静电、防火、防爆等安全措施，存在

重大事故隐患。

目前，违法行为人唐某因非法销

售、储存烟花爆竹被公安浐灞分局依

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

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浐灞公安连续查处两起涉烟花爆竹案件

阳光讯（记者 侯菲）为贯彻落实

西安市政法机关服务保障高质量发

展“两行动两措施”工作要求，西安市

莲湖区司法局探索推行“护航助企

你查我督”涉企执法监督机制，在全区

行政执法机关开展“规范执法 惠企

利民”行动。

11月10日下午，莲湖区司法局主
要负责人员带队，前往西安安航大件

运输有限公司、陕西隆成玉祥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等企业，对西安市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莲湖大队执法人员

是否规范着装、亮证执法、文明用语、

现场释法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活动

中，执法人员还随机对沿街商户、企业

进行走访，发放《行政执法满意度调查

问卷》，收集整理企业、群众对行政执

法工作的意见建议，帮助行政执法部

门排查执法风险，提升企业和群众对

行政执法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据悉，下一步莲湖区司法局将持

续推行“护航助企你查我督”涉企执

法监督机制，紧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点执法领域，开展涉企执法阳光

监督检查，按照事前报备、事中留痕、

事后评价的原则，营造主动服务、规

范检查、无事不扰的执法环境。

莲湖区探索推行“护航助企你查我督”涉企执法监督机制

大荔县：“小萝卜”种出“大产业”

■记者梁萌

今年以来，西安市灞桥区聚焦普法

工作任务，紧紧围绕全省“三个年”和全

市政法机关服务高质量发展“两行动两

措施”工作要求，结合全区实际，深入分

析研究，围绕“向谁普”“谁来普”“普什

么”“怎么普”制订工作方案，多措并举推

进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落地见效。

抓重点工作强化宣传氛围营造

灞桥区围绕安全稳定、扫黑除

恶、生态环境环保等重点工作，组织

开展重点时间节点普法和部门单位

联动普法，谋划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

宣传活动，“国家安全日”“民法典宣

传月”等活动已经形成制度，法律知

识宣传进一步普及。

全区各政法单位紧密围绕其职

能职责，通过制作平安建设宣传展

板、悬挂横幅、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平安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防范非法

集资、扫黄打非、道路交通安全等

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

识，引导动员群众形成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意识。

抓分类施策 强化对重点人员的普法

灞桥区积极贯彻落实全市政法机

关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两行动两措

施”要求，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

服务和坚实的法治保障。司法行政干警、

律师、法律顾问深入辖区中小企业、商

户等，通过开展法治讲座、座谈研讨、

提供涉企法律咨询等方式，宣传普及

《陕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民法典

合同编等法律法规。

灞桥区针对老年群体开展防范

非法集资、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普法宣

传活动，向老年人详细讲解电信网络

诈骗、养老诈骗常见套路及防范方

法，提醒老年人谨防非法金融诈骗，

切勿相信诈骗分子对高额回报的承

诺，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进一

步提高老年人识骗防骗的能力，守

稳、守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抓基层建设提升依法治理效能

灞桥区持续抓好“法律明白人”

培训，定期组织司法行政干警、律师

就土地、婚姻家庭、物权、合同、侵权

责任等常用法律法规对“法律明白

人”进行针对性重点培训，努力把他们

打造成一支“看得懂法律、讲得出政

策、用得通法规”的基层普法工作队。

今年以来，灞桥区共组织开展

“法律明白人”培训18次。
灞桥区通过开展民主法治

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推动基

层民主管理水平、治理能力进一

步提升，村务管理制度进一步健

全完善，农村基层干部的法治观

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得到提高。

灞桥区多措并举推动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提质增效

阳光讯（记者杨小娟）11月16日下午，西安博
爱学校在该校体育馆举办“一带一路”中小学

国际生入学仪式，来自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等国的116名国际生参与入学仪式。
据悉，今年秋季，大批留学生进入西安博爱

学校学习，截至目前，来自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116名国际生已在该校
学习生活了两个月。

入学仪式在《中国鼓》《汉唐舞》中拉开序

幕，国际生不仅近距离感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还走上舞台表演了古诗朗诵《长歌行》、

舞蹈《红扇》，展示了在西安这两个月的学习成

果，赢得师生及嘉宾的阵阵掌声。同时，国际生

还收到了学校精心准备的冬季校服。

现场，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西安石油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西安理

工大学、长安大学等学校代表，先后为博爱学校

授予“国际学生优质生源基地”牌匾，以促进

陕西省高质量培养国际生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西安博爱学校举办
“一带一路”中小学国际生入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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